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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掛號 

新 竹 市 稅 務 局 娛 樂 稅 復 查 決 定 書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新市稅法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申請人：○○○ 

地址：○縣○鎮○里○鄰海口○號 

 

申請人因補徵 111年 1月份娛樂稅暨罰鍰事件，不服本局核定稅

額繳款書所為之處分（管理代號：O440156311013900○○○○○○-

○○、O440156R10BC0400○○○○○○-○○），申請復查乙案，本局

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文：維持原核定 

事 實 

緣申請人於本市○花市○路入口內提供孩童遊戲機檯供人娛

樂，未於開業前向本局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之手續，違反娛樂

稅法第 7條規定，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【以下簡稱國稅局新

竹分局】查獲，於 110年 11月 12日以北區國稅新竹銷字第○號函請

申請人辦理營業設籍課稅，並通報本局。本局爰依申請人 110 年 11

月 26 日自承營業期間 107 年 10月 1 日至 110 年 9月 30 日，提供娛

樂設施供人娛樂營業額計新臺幣(以下同) ○元，按新竹市娛樂稅徵

收率自治條例第 2條第 7款規定之徵收率 5％補徵娛樂稅○元（業於

111年 2月 7日完納），並按娛樂稅法第 14條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

罰標準規定，依補徵稅額○元處以 4倍罰鍰計○元。申請人不服，遂

依法申請復查。 

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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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人復查理由略謂： 

（一）本人自 107年起於新竹市○花市○路入口處經營孩童遊戲檯，

未曾見過貴局人員前來輔導攤商們應辦理相關登記，連宣導

文宣也從未拿過，○○市管委會也隻字未提，政府未事先輔

導即開罰，陷小攤商們於隨時被裁罰之境地。 

（二）110年 5月因受疫情影響，配合關閉○花市政策，至少有近 4

個月無法擺攤，該段期間未獲有收入，依財政部 110 年 5

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4571810 號令，該段期間應免

納娛樂稅，本人要求貴局重新審理調查。 

二、復查結果： 

（一） 相關法令： 

1. 娛樂稅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【娛樂稅，就下列娛樂場所、

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：……六、

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。】 

2. 娛樂稅法第 3條規定：【(第 1項)娛樂稅之納稅義務人，為

出價娛樂之人。(第 2 項)娛樂稅之代徵人，為娛樂場所、

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之提供人或舉辦人。】 

3. 娛樂稅法第 7條規定：【凡經常提供依本法規定應徵收娛樂

稅之營業者，於開業、遷移、改業、變更、改組、合併、

轉讓及歇業時，均應於事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

徵報繳娛樂稅之手續。】 

4. 娛樂稅法第 12 條規定：【違反第 7 條規定，未於開業、遷

移、改業、變更、改組、合併、轉讓及歇業前，向主管稽

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者，處新台幣

15,000元以上 150,000元以下罰鍰。】 

5. 娛樂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【娛樂稅代徵人不為代徵或

短徵、短報、匿報娛樂稅者，除追繳外，按應納稅額處 5

倍至 10倍罰鍰，並得止其營業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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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【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

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，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。

但裁處之額度，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。】 

7.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21 條規定：【依娛樂稅法第

12 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輔導已於規

定期間內辦理相關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者，免予處

罰:一、無漏稅額或所漏稅額在新臺幣 1,500元以下。二、

查獲前已辦妥營利事業登記或營業登記。】 

8.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22 條規定：【依娛樂稅法第

14條第 1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其不為代徵或短徵、短報、

匿報娛樂稅之應納稅額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，減輕或免予

處罰：……三、每案應納稅額逾新臺幣 6,000 元至新臺幣

12,000元者，按應納稅額處 4倍之罰鍰。】 

9.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（節略） 

稅法 稅法條次及內容 
 

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

娛樂 

稅法 

第十二條 

違 反 第 七條 規

定，未於開業、

遷移、改業、變

更、改組、合併、

轉讓及歇業前，

向主管稽徵機關

辦理登記及代徵

報繳娛樂稅手續

者，處新臺幣一

萬五千元以上十

五 萬 元以 下罰

鍰。 
 

一、經查獲

未 辦 登 記

及 代 徵 手

續者。 

…… 

處新台幣一萬五

千元罰鍰。 

 

 

…… 

10. 新竹市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：【新竹市娛樂稅

徵收率規定如下：……七、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課

徵 5％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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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財政部 87年 11月 4日台財稅第 871972796號函釋規定:【未

依規定辦理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之營業人，在被查獲前自動

補報補繳娛樂稅之計算基礎，准按其自行承認之營業額為

準，惟嗣後如經稽徵機關查得實際營業額高於其自行承認之

營業額者，其匿報之營業額部分，仍應依法補徵娛樂稅並予

處罰。】 

12. 財政部 88年 9月 10日台財稅第 881942690號函釋規定：【未

依規定辦理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被查獲違章之營業人，在稽

徵機關未查得其實際營業額前，其娛樂稅之計算仍應參照本

部 87年 11月 4日台財稅第 871972796號函規定辦理。】 

13. 財政部 110 年 5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4571810 號

令：【一、休閒娛樂場所、觀展觀賽場所、教育學習場域或

其他場所（域），經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（COVID-19）公告強制關閉者，停止營業期間其使用房

屋之房屋稅，由地方稅稽徵機關主動依各該行業主管

機關提供之清冊或查得資料核定，免由納稅義務人依

房屋稅條例第 7 條規定申報房屋使用情形變更。二、

配合前點政府措施關閉場所（域）者，其車輛停止使用

期間之使用牌照稅及適用查定課徵娛樂業停止營業期

間之娛樂稅，由地方稅稽徵機關主動依各該行業主管

機關提供之清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免，免由納稅義務

人或娛樂業者（代徵人）向地方稅稽徵機關提出申請。】 

（二） 按娛樂稅法第 2 條第 1 項：【娛樂稅，就下列娛樂場所、娛

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：……六、高爾

夫球場及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。】、第 3條：【(第

1項)娛樂稅之納稅義務人，為出價娛樂之人。(第 2項)娛樂

稅之代徵人，為娛樂場所、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之提供人或

舉辦人。】及第 7 條：【凡經常提供依本法規定應徵收娛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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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之營業者，於開業、遷移、改業、變更、改組、合併、轉

讓及歇業時，均應於事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

繳娛樂稅之手續。】規定，納稅義務人欲提供娛樂設施供人

娛樂，應於開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

稅之手續。惟本案申請人於本市○花市○路入口內提供孩童

遊戲機檯供人娛樂，未依上開法規規定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

娛樂稅之手續，經國稅局新竹分局查獲，於 110 年 11 月 12

日以北區國稅新竹銷字第○號函請申請人辦理營業設籍課

稅，並通報本局。其未辦登記前之娛樂稅額，本局參照財政

部 87年 11月 4日台財稅第 871972796號函釋規定:【未依規

定辦理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之營業人，在被查獲前自動補報

補繳娛樂稅之計算基礎，准按其自行承認之營業額為準，惟

嗣後如經稽徵機關查得實際營業額高於其自行承認之營業額

者，其匿報之營業額部分，仍應依法補徵娛樂稅並予處罰。】

及財政部 88 年 9 月 10 日台財稅第 881942690 號函釋規定：

【未依規定辦理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被查獲違章之營業人，

在稽徵機關未查得其實際營業額前，其娛樂稅之計算仍應參

照本部 87年 11月 4日台財稅第 871972796號函規定辦理。】，

依申請人自承營業期間 107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9月 30日，

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營業額計○元，按新竹市娛樂稅徵收

率自治條例第 2 條第 7 款規定之徵收率 5％補徵娛樂稅○(=

○/1.05*0.05)元。 

（三）至本案違反娛樂稅法第 7 條規定，未依規定辦理登記及代徵

報繳娛樂稅手續部份：因申請人於本案查獲前未辦妥營業登

記，且所漏稅額大於 1,500 元，不符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

罰標準」第 21條免予處罰規定，依娛樂稅法第 12條規定：【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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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第 7條規定，未於開業、遷移、改業、變更、改組、合併、

轉讓及歇業前，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

手續者，處新台幣 15,000元以上 150,000元以下罰鍰。】及

「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」規定：【……一、經

查獲未辦登記及代徵手續者，處新臺幣 15,000 元罰鍰。】，

處 15,000元罰鍰；另依娛樂稅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：【娛樂

稅代徵人不為代徵或短徵、短報、匿報娛樂稅者，除追繳外，

按應納稅額處 5 倍至 10 倍罰鍰，並得停止其營業。】，因本

案應納稅額○元，在 6,000元至 12,000元間，且屬 1年內第

1 次查獲，符合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第 22 條第 1

項第 3 款規定：【每案應納稅額逾新臺幣 6,000 元至新臺幣

12,000 元者，按應納稅額處 4 倍之罰鍰。】，依應納稅額○

元處 4倍之罰鍰計○元，又按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：

【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，依法定罰

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。但裁處之額度，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

罰鍰最低額。】，準此，本案同時違反娛樂稅法第 12 條及同

法第 14 條規定，應擇一從重裁處，爰本局依娛樂稅法第 14

條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規定，處以○元罰鍰。是以，

本案補徵娛樂稅及科處罰鍰，於法有據，並無不合。 

（四）申請人主張因受疫情影響，配合關閉○花市政策，該段期間

未獲有收入，依財政部 110 年 5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

11004571810 號令，該段期間應免納娛樂稅云云。查財

政部 110 年 5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11004571810 號令規

定：【二、配合前點政府措施關閉場所（域）者，其車輛

停止使用期間之使用牌照稅及適用查定課徵娛樂業停

止營業期間之娛樂稅，由地方稅稽徵機關主動依各該行

業主管機關提供之清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免，免由納稅

義務人或娛樂業者（代徵人）向地方稅稽徵機關提出申

請。】，係指「查定課徵」之娛樂業者，受疫情影響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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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收入或營業收入降低，可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扣

除未營業天數或未使用之娛樂設施按比例核減查定稅

額，或由地方稅稽徵機關主動依各該行業主管機關提供

之清冊或查得資料核定徵免。惟申請人於本市○花市○

路入口內提供孩童遊戲機檯供人娛樂，自承營業期間營業額

○元，非屬稽徵機關查定課徵計算之營業額，為其自承

實際營業期間之營業額，自已排除受疫情影響停業或減

少營業之情事，與上開財政部令所明釋情形相異致無其適

用。前開營業事實，取具申請人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分別在

國稅局新竹分局及本局繕具之說明書、違章承諾書可證，違

章事實明確。爰申請人所陳，顯對相關法規之誤解。 

（五）另申請人主張自 107 年起於新竹市○花市○路入口處經營孩

童遊戲檯，未曾見過本局人員前來輔導攤商們應辦理相關登

記，連宣導文宣也從未拿過，政府未事先輔導即開罰等語。

按娛樂稅法第 7條規定：【凡經常提供依本法規定應徵收娛樂

稅之營業者，於開業、遷移、改業、變更、改組、合併、轉

讓及歇業時，均應於事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

繳娛樂稅之手續。】，準此，納稅義務人欲提供娛樂設施供人

娛樂，應於「事前」向稽徵機關辦理相關手續，又經司法院

大法官釋字第 537 號解釋，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

而進行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，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支配之

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目的，

因而課以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。換言之，申請人欲提供

娛樂設施供人娛樂，應即盡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之協力義

務。況為讓納稅人充分瞭解相關的租稅常識，編有宣導手冊

上載於本局及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，並舉辦租稅宣導活動，及

不定時發布新聞稿提供租稅新知，以維護納稅義務人租稅權

益。爰申請人所陳，核不足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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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綜上查核，申請人自承 107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9月 30日止提

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，卻未依娛樂稅法第 7條規定，於開業前向

本局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之手續，案經國稅局新竹分局通

報，本局遂依其自承營業期間之營業額○元，按新竹市娛樂稅徵

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第 7 款規定之徵收率 5％補徵娛樂稅計○

元，並依娛樂稅法第 14 條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規定，

處以○元罰鍰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洵無違誤，復查應予維持原核定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○  年 ○  月 ○  日 

本案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

願理由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局（地址：新竹市中央路 112號）向新竹市

政府提出訴願，訴願書須載明事項如後： 

1訴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

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。  

2有訴願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。 

3 原行政處分機關。 

4訴願請求事項。 

5訴願之事實及理由。 

6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、月、日。 

7受理訴願之機關。 

8證據。其為文書者，應添具繕本或影本。  

9年、月、日。 

 

 
提起訴願表單查詢 


